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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姓名 赵国柱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司晓红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金宝山

公司负责人赵国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司晓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金宝山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１，３０４，２３５，５０９．４６ １，２８８，７５０，６８６．２７ １．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１５９，２４１，７６４．６９ １，１４３，４５０，５５３．１６ １．３８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１，９５６，９１６．３５ ７４，９５３，６０５．０１ －５７．３６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２２３，５９８，６６６．２０ ２７３，１１８，２１４．３０ －１８．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６，３８８，１７１．５２ ３６，８６５，０６２．１９ －２８．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２６，３３５，７４２．４３ ３６，５１９，２２４．２２ －２７．８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２８ ３．３２

减少

１．０４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 ０．１１ －２７．２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 ０．１１ －２７．２７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３９

，

００６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甘肃黄羊河农工商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３．３１ ４２

，

７２９

，

２１５ ０

无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８．４０ ２６

，

９６３

，

６３６ ０

无

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 国有法人

６．１３ １９

，

６８７

，

２６６ ０

质押

１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未知

２．８２ ９

，

０５２

，

１０４ ０

无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未知

１．０７ ３

，

４４７

，

１９２ ０

无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未知

０．７６ ２

，

４４９

，

７４２ ０

无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未知

０．６９ ２

，

２０５

，

１１９ ０

无

虞晓红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３ ２

，

０１４

，

９７５ ０

无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未知

０．４９ １

，

５８５

，

３２０ ０

无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未知

０．４５ １

，

４３７

，

６５８ ０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甘肃黄羊河农工商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４２，７２９，２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６，９６３，６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

１９，６８７，２６６

人民币普通股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９，０５２，１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３，４４７，１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４４９，７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２０５，１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虞晓红

２，０１４，９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５８５，３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４３７，６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甘肃黄羊河农工商

（

集

团

）

有限责任公司和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是一致行动人

，

上述三家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

上述股东与其他

股东之间

，

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是否是一致行

动人

。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应收票据较年初增加

９８７．３９

万元，增长

４０６．９９％

，主要是客户改变结算方式所致。

２

、预付账款较年初增加

４２９０．０８

万元，增长

８２０．６６％

，主要是公司增加农产品收购所致。

３

、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

９１９．２４

万元，增长

４０４０．６３％

，主要是武威生态酒堡项目开工建设所致。

４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９

月累计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７０．０３

万元，下降

３２．３６％

，主要是本期葡萄酒消费税的

减少所致。

５

、营业外支出

１－９

月累计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５．６２

万元，增长

１３４．９５％

，主要是本期希望工程捐助增加所

致。

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

月累计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２９９．６７

万元，下降

５７．３６％

，主要是购买

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本期农产品增加收购所致。

７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１－９

月累计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９６７．２１

万元，下

降

４４．９６％

，主要是本期建设工程量减少。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

限

是否有履行期

限

是否及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时履

行应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

如未能及时履

行应说明下一

步计划

其他

甘肃黄羊河农

工商

（

集团

）

有

限责任公司

不从事和经营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的

业务

，

不利用对本公司的股权关系和股东地位

，

作

出有损本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任何行为

，

在中

国境内的任何地区

，

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

事和经营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

的业务

，

在以后的经营或投资项目的安排上避免

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

如因国家政策

调整等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的发生

，

致使同业竞

争可能构成或不可避免时

，

在同等条件下

，

本公司

享有相关项目经营或投资的优先选择权

，

或与本

公司共同经营或投资相关项目

，

如违反上述承诺

，

参与同业竞争

，

将承担由此给本公司造成的全部

损失

。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承诺

，

长期

有效

。

否 是

其他

甘肃省国营八

一农场

不从事和经营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的

业务

，

不利用对本公司的股权关系和股东地位

，

作

出有损本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任何行为

，

在中

国境内的任何地区

，

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

事和经营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

的业务

，

在以后的经营或投资项目的安排上避免

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

如因国家政策

调整等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的发生

，

致使同业竞

争可能构成或不可避免时

，

在同等条件下

，

本公司

享有相关项目经营或投资的优先选择权

，

或与本

公司共同经营或投资相关项目

，

如违反上述承诺

，

参与同业竞争

，

将承担由此给本公司造成的全部

损失

。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承诺

，

长期

有效

。

否 是与股改相关的

承诺

其他承诺

其他

解决同业竞争

甘肃省农垦集

团有限责任公

司

本公司

①

除按省政府授权对其受托管理的企业

（

包括甘

肃黄羊河农工商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甘肃省国

营八一农场

、

甘肃省国营祁连山制药厂和甘肃省

饮马实业公司

）

行使行业管理的职权

（

包括人事任

免权

）

外

，

将不以任何方式指示或影响本公司股东

单位行使对本公司的股东权利

。

②

不会利用其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干预本公司的

经营管理以及财务的决策

，

做出有损本公司及本

公司股东利益的任何行为

。

③

由于其所需经费均全额由省财政拨付

，

因此其

在任何时候不需

、

亦不要求本公司向其或其管理

的企事业单位或任何第三方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财

务协助

（

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占

用本公司资金

、

或要求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

为了整合本公司产业资源

，

集中精力做大做强主

营业务

，

同时为了规避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甘肃亚盛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在牧

草种植

、

加工业务方面存在的潜在同业竞争

，

经本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

本公司将持

有的甘肃中农草业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出售

给甘肃亚盛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同时

，

本公

司承诺在出售甘肃中农草业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

权后

，

不再从事牧草种植

、

加工

、

销售业务

。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承诺

，

长期

有效

。

2011

年

10

月

14

日

，

长期有效

。

否

否

是

是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国柱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４３

证券简称：莫高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２２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长赵国柱先生提议，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以传真方式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上午以传真方式召

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同意票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二、《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聘期一年，报酬为

５０

万元，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同意票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三、《关于修改公司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同意将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莫高股份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稿）》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同意票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四、《关于设立“甘肃莫高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由公司与烟台阳光澳洲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甘肃莫高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

元，其中公司以现金出资

１０２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烟台阳光澳洲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

９８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９％

；公司注册地：甘肃永昌县东部开发区，经营范围拟为：玉米淀粉为原料的降解材

料及制品的生产销售；研发玉米淀粉相关产品、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货物技术进出口、环保节能技术研

发、转让。 （以工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同意票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五、《关于注销“甘肃中农草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中农草业科

技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同意票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六、《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２４

号）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同意票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特此公告。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４３

证券简称：莫高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２３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主席杨英才先生提议，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以传真方式发出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上午以传真方

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人。 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在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前及审议过程中，参与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没有发生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同意票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二、《关于修改公司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同意票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三、《关于设立“甘肃莫高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由公司与烟台阳光澳洲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甘肃莫高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同意票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四、《关于注销“甘肃中农草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中农草业科技

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同意票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特此公告。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４３

证券简称：莫高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２４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会议事项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５

：

００

二、会议地点：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

６３８

号财富中心

２３

层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四、有关议题：

１

、审议《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五、参加人员：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或其委托的代理人。

３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六、登记办法：

１

、符合出席会议资格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上海股东账户卡到公司证券部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

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上海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登记。 股东可通过传真、信函方式登记。

２

、股东单位代表持股东单位授权委托书、上海股东账户卡及代理人身份证登记。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１７

：

３０

）；信函登记以收到地邮戳为准。

４

、登记地点：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

６３８

号财富中心

２３

层公司证券部。

七、其他事项：

办公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

６３８

号财富中心

２３

层

邮政编码：

７３００００

电 话：（

０９３１

）

８７７６２１９ ８７７６２０９

传 真：（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５４３

联 系 人：贾洪文 朱晓宇

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

序号 议 案 同意 弃权 反对

１ 《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２ 《

关于修改公司

＜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号码：

受托人姓名：（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

□

”中用“

√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本授权委托书打印件和复印

件均有效。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应当单独列示该董事姓名及未出席原因。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肖家祥 董事 出差 髙嶙

１．３

公司负责人姓名 郑盛端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高嶙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郑慧星

公司负责人郑盛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慧星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

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４，５３４，４７９，８６９．８３ ４，３４３，５５８，５９９．８７ ４．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１，０３６，０９５，４７５．５５ １，１８５，５５７，０９１．２７ －１２．６１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７６，１２７，１１５．６４ －６９，６９２，８１１．６６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１，１１３，７１８，５１０．３４ １，１４８，９４５，１３８．０１ －３．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１１６，７６８，０５５．９９ －１８０，６６４，０３４．０４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３９，７３５，１５６．１７ －１８３，４０１，８９３．４７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０．４ －１６．０８６

增加

５．６９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１ －０．４７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１ －０．４７

不适用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５４，９９７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福建省建材

（

控股

）

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８．７８ １０９，９１３，０８９ ０

无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７．８８ ３０，０９０，９５１ ０

无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３６ １６，６３５，２５０ ０

无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５ ４，３８１，６４２ ０

无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７６ ２，９０９，６８１ ０

无

陈丽钦 境外自然人

０．３２ １，２２１，８９９ ０

无

林君敏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１，０１８，７２１ ０

无

郑育龙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５ ９６５，２８０ ０

无

陈丽容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３ ８９５，５７１ ０

无

黄恩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２ ８３７，０５２ ０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福建省建材

（

控股

）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９，９１３，０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３０，０９０，９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福建省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６３５，２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４，３８１，６４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２，９０９，６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陈丽钦

１，２２１，８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林君敏

１，０１８，７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郑育龙

９６５，２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丽容

８９５，５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黄恩

８３７，０５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额 增减幅

％

货币资金

４２６，１９８，５１４．０９ ７１７，８２３，５１０．８５ －２９１，６２４，９９６．７６ －４０．６３

预付款项

２１８，１２２，４８８．６３ １５５，５５０，００６．９６ ６２，５７２，４８１．６７ ４０．２３

其他应收款

６２，０９８，５８４．９４ ２９，５０５，０４２．３３ ３２，５９３，５４２．６１ １１０．４７

其他流动资产

１１，８９７，３４７．１８ ３，１６４，１２９．８６ ８，７３３，２１７．３２ ２７６．０１

长期股权投资

３２，２３５，３８８．００ １，７３５，３８８．００ ３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７５７．５３

投资性房地产

５４，７３４，６５２．１９ ４，３９４，９４０．７３ ５０，３３９，７１１．４６ １，１４５．４０

在建工程

６５５，３６７，８９３．０５ １８５，６１７，９４０．１１ ４６９，７４９，９５２．９４ ２５３．０７

工程物资

８，４１７，２５１．２２ ５１，２００．００ ８，３６６，０５１．２２ １６，３３９．９４

固定资产清理

２，８８７，４９７．８９ ０ ２，８８７，４９７．８９

短期借款

１，５６７，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６６，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５３

预收款项

９９，７６４，９０６．６３ ５７，１８６，２８８．０２ ４２，５７８，６１８．６１ ７４．４６

应交税费

－２５，１９８，４５３．５１ －３６，５８０，１３４．３６ １１，３８１，６８０．８５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１５０，０１０，７３６．２８ ２３９，０８４，４３６．２８ －８９，０７３，７００．００ －３７．２６

其他流动负债

１９，８５４，９９０．４１ ２，９７８，５４２．３３ １６，８７６，４４８．０８ ５６６．６

长期应付款

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５０６，３００．００ －９，１０６，３００．００ －６７．４２

预计负债

１０，５８４，７９６．４５ －１０，５８４，７９６．４５ －１００

专项储备

４，４２８，０２０．５１ ２，４１６，９３０．１１ ２，０１１，０９０．４０ ８３．２１

未分配利润

－２２，７７０，６０２．５６ １０５，４５３，６６３．４１ －１２８，２２４，２６５．９７ －１２１．５９

合并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幅

％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０４，７３３．０７ －２，１８７，３９６．１２ ２，４９２，１２９．１９

营业外收入

２４，７１０，１３３．４７ ４，８０６，９１７．４５ １９，９０３，２１６．０２ ４１４．０５

营业外支出

－４，２２０，１７６．１１ ２，１０４，４７５．０７ －６，３２４，６５１．１８ －３００．５３

所得税费用

８，６５４，１６３．０６ ４，８６１，６９８．１９ ３，７９２，４６４．８７ ７８．０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１６，７６８，０５５．９９ －１８０，６６４，０３４．０４ ６３，８９５，９７８．０５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 增减额 增减幅

％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８，１３３，９８８．０４ ２，９９３，２８０．９６ ５，１４０，７０７．０８ １７１．７４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７４，３７２，１４９．５６ ９６，６５８，８４０．６０ １７７，７１３，３０８．９６ １８３．８６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６５，００２，４４５．３７ １３４，００５，８２０．１７ １３０，９９６，６２５．２０ ９７．７５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３，５８１，５９５．３７ ４５，５３６，７７１．００ －４９，１１８，３６６．３７ －１０７．８７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４６６，５３９，９３３．２６ ２４１，１３１，０２１．１８ ２２５，４０８，９１２．０８ ９３．４８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００，６５６，７６１．３７ ０ １００，６５６，７６１．３７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６００，１７２．２８ ５，９０９，６４５．２０ －５，３０９，４７２．９２ －８９．８４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５０２２５００００ －５０２２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７６１，３８１，０３８．９０ １，３１６，１８０，５８０．２３ ４５，２００，４５８．６７ ３３．８３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９２，６７９，３３７．２３ １５１，６０３，２０４．４９ －５８，９２３，８６７．２６ －３８．８７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金

８８８５６４１ ２１８４３９２．２５ ６，７０１，２４８．７５ ３０６．７８

变动说明：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

１

）货币资金减少

４０．６３％

，主要系报告期本公司收购省三达水泥、宁德建材建福公司股权及海峡水泥购建固定资产支

付的现金流出增加。

（

２

）预付帐款增加

４０．２３％

，主要增加海峡、金银湖水泥等在建项目的设备及工程预付款。

（

３

）其他应收款增加

１１０．４７％

，主要增加支付海峡水泥借款担保金及投产初期供电保证金

２４００

万元、安砂建福生态保

证金

３８８

万元等。

（

４

）其他流动资产增加

２７６．０１％

，主要是本期公司主要生产设备安排大修，待摊大修费用增加所致。

（

５

）长期股权投资增加

１７５７．５３％

，系报告期内收购宁德建福

５１％

股权，尚未合并其报表所致。

（

６

）投资性房地产增加

１１４５．４％

，系报告期内整体收购三达水泥相应增加所致。

（

７

）在建工程增加

２５３．０７％

，主要是子公司海峡水泥、永安建福、金银湖水泥在建项目建设增加投入所致。

（

８

）工程物资增加

１６３３９．９４％

，系新增炼石厂

５＃

窑技改项目工程设备款。

（

９

）固定资产清理增加

２８９

万元，只要是永安建福

３＃

窑部分设备拆除转入清理。

（

１０

）短期借款增加

３０．５３％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产销规模扩大，流动资金需求相应增加；报告期项目建设用款高峰及

归还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占用公司自有资金，因以上原因，短期借款相应增加。

（

１１

）预收帐款增加

７４．４６％

，主要是本期水泥销售预收款增加。

（

１２

）应交税费期末

－２５１９．８５

万元，比期初增加

１１３８．１７

万元，主要系安砂留抵的进项税额已抵结束，本报告期开始缴纳

增值税及附加税，及报告期新增建福南方水泥经营收入而导致应交税费的增加

（

１３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

３７．２６％

，主要是报告期内归还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

１４

）其他流动负债增加

５６６．６％

，主要增加部分子公司计提大修理费和保险费等。

（

１５

）长期应付款减少

６７．４２％

，主要是炼石厂采矿权费用转入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所致。

（

１６

）预计负债减少

１００％

，系根据省高院终审判决，冲回

２０１２

年度对莆田建福大厦房屋买卖合同未决诉讼所计提的预

计负债

１０５８４７９６．４５

元。

（

１７

）专项储备增加

８３．２１％

，系报告期增加计提的安全生产费用。

（

１８

）未分配利润减少

１２１．５９％

，系报告期公司经营亏损及派发

２０１２

年度现金红利所致。

２

、合并利润表项目

（

１

）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２４９

万元，主要是本期增加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

２

）营业外收入增加

４１４．０５％

，主要系本期收到地方政府补助，用电奖励及即征即奖税费返还，资源综合利用退税款所

致。

（

３

）营业外支出减少

３００．５３％

，主要根据省高院终审判决，实际支付的出售莆田建福大厦诉讼案违约金比原计提的预

计负债少

４７８

万元所致。

（

４

）所得税费用增加

７８．０１％

，主要是报告期部分盈利子公司预提所得税费用增加。

（

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亏

６３８９．６０

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下降较多，同时管理费用、财务

费用同比下降及营业外收支净额增加所致。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

１

）收到的税费返还增加

１７１．７４％

，主要是炼石厂收到即征即奖税费返还及公司收到的资源综合利用退税款增加。

（

２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１８３．８６％

，主要是收到投标保证金、地方政府补助款、用电奖励款等增加。

（

３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９７．７５％

，主要是支付借款担保金、保证金及维修费用增加。

（

４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减少

－１０７．８７％

，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到莆田大厦出让款

４４７４

万元所致。

（

５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

９３．４８％

，主要是海峡水泥项目投入增加。

（

６

）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

１００％

，系报告期支付三达水泥、宁德建福公司股权收购款。

（

７

）支付与其他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

８９．８４％

，主要是上年同期支付新建项目前期费用所致。

（

８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减少

１００％

，系上年同期收到建福南方新增股东增资款

５

亿元所致。

（

９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

３３．８３％

，主要是近年公司资本性支出处于高峰期，融资规模保持较大，报告期归还到期债

务增加所致。

（

１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减少

－３８．８７％

，主要是报告期融资直接成本总体下降及报告期派发

２０１２

年

度现金红利较上年减少所致。

（

１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３０６．７８％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的有关手续费及财务顾问费增加所致。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福建省国顺物流有限公司诉本公司水泥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截至目前，本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有关情况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披露于上证所网站的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限

是 否 有 履

行期限

是 否 及 时

严格履行

如 未 能 及

时 履 行 应

说 明 未 完

成 履 行 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时

履行应说明

下一步计划

其他承诺

其他

福 建 省 三

达 石 灰 石

厂

注

１

自作出承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的当年起

的五年期限内

是 是

分红 本公司 注

２

自 公 司 作 出 承 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

）

的

当年起至

２０１４

年度

利润分配的期限内

是 是

注

１：２０１２

年

，

采矿权人福建省三达石灰石厂延续办理顺昌县洋姑山石灰石矿采矿许可证应缴纳的采矿权价款总

额

２３５７．６５

万元

，

由公司炼石水泥厂承担并向国土资源部门分期支付

，

其中

：２０１２

年支付

９４３

万元

、２０１３

年支付

７０８

万

元

、２０１４

年支付

７０６．６５

万元

，

并在支付第二期采矿权价款以后各期还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相应利息

。

同时

，

三达石灰石厂向本公司承诺以下事项

，

且该承诺不因本公司有偿使用采矿权人该采矿许可证支付的费用的变化

或协议内容的变化而改变

：

１、

在本次办理的采矿许可证

（

证号

：Ｃ３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０１２７１１０１０１８７１）

有效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至

２０３２

年

３

月

７

日

）

内

，

本公司为唯一且连续有偿使用该采矿许可证的使用人

；

未来该采矿权如转让

，

在同等条件下

，

本公司享有优先受

让权

，

且届时该采矿权公允价值中包含的因公司承付采矿权价款形成的相应余额部分应予扣除

；

三达石灰石厂支

持本公司在条件成熟时

，

将其拥有的该采矿权经评估后作价注入本公司

。

２、

自本次双方签署的许可使用协议书约定的开始执行之日

（

定价基准日

）

起的未来五年期限内

，

本公司有偿

使用其矿证石灰石矿资源价格

（

关联交易价格

）

均不高于本次确定的价格

，

即按实际开采量以每吨

１

元确定的交易

价格

；

自定价基准日起五年期满以后

，

如果石灰石市场交易价格

（

矿企出厂不含税价

）

比定价基准日当年平均市场

交易价格大幅上涨

５０％

以上

，

则可以按不高于石灰石市场交易价格上涨幅度的

１０％

调增本公司有偿使用其矿证石

灰石矿资源价格

，

但必须保证公司炼石水泥厂届时按调增后价格使用的石灰石成本至少比市场交易价格低

１０％

为前提

。

注

２：

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

如下

：

未来三年内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

），

在满足

《

公司章程

》

规定的现金股利分配条件时

，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

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且在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该三年

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的基础上

，

公司可以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

、

公积金及

现金流状况

，

以公司发展规模与股本相适应的原则

，

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并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盛端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２

证券简称：福建水泥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１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在福州建福大厦本

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

９

名，其

中，董事肖家祥委托董事髙嶙出席。公司监事（除林中因出差请假外）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郑盛端董事长主

持。 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一致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本次增补刘宝生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后，本届董事会成员已全部到位。 经审议，同意增补刘宝生先生为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增补后相关专业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一）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胡继荣

委员：郑新芝、刘宝生、髙嶙

（二）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郑新芝

委员：杜卫东、髙嶙、刘宝生

（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胡继荣

委员：郑新芝、刘宝生、肖家祥、王贵长、杜卫东、陈开标

二、一致通过《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工作报告》

三、一致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

四、一致通过《关于注销部分子公司及分支机构的议案》

为加强管理、优化资产结构，推进和加快无效、低效资产的处置，更为合理、清晰反映公司资产、业务架构，经审议，同

意对以下已经停业多年或者未开展实际经营业务的

７

家子公司及

２

家分支机构予以依法清理、注销。

（一）拟清算、注销的子公司

本次拟清理、注销的子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厦门建福散装水泥运输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漳州金石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福建省建福散装水泥有限公司、福建省闽乐水泥有限公司、莆田建福大厦有限公司、永安市福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永安市建福设备安装维修有限公司，共七家公司。

（二）拟注销的分支机构

本次拟注销的分支机构包括：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物业分公司及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共二家。

（三）授权

授权公司经营层依据《公司法》相关规定，依法办理上述七家子公司清算、注销事宜和二家分支机构注销事宜，对涉及

的有关财务会计处理事项予以研究处理，并将处理方案另报董事会审议批准。

五、审议通过《关于向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续贷（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杜卫东、王贵长回避表决。 其余董事均表决同意。

本议案的详细情况，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的《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续贷

（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２

证券简称：福建水泥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２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续贷（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会审议本次向实际控制人能源集团续借

４．２５

亿元，已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相应授权。

●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全体七位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向实际控制人能源集团续借于近期（

９

月、

１０

月、

１１

月）到期借款共

４．２５

亿， 借款期限

１２

个月，由福能融资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借款年利率

４．８％

，能源财务公司收

取

１．３５％

的财务顾问费，担保费率

０．５％

，即本次借款综合利率为

６．６５％

。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向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融资的计划》（下称《年度关联融

资计划》），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续贷（关联

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实际控制人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能源集团”）续借于近期（

９

月、

１０

月、

１１

月）到期借款共

４．２５

亿， 借款期限

１２

个月，由福建省福能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能融资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借

款年利率

４．８％

，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财务公司”）收取

１．３５％

的财务顾问费，担保费率

０．５％

，即本

次借款综合利率为

６．６５％

。

２

、能源集团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能源财务公司和福能融资担保公司均为能源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本

公司的关联交易。

３

、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

１２

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已达到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

本公司《年度关联融资计划》经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授权董事会在该计划所确定的向关联方融资总额度、定

价政策及向其支付第三方担保风险补偿金的定价原则的范围内，决定向关联方的具体融资项目或为本公司提供有偿担保

的批准。 本次向关联方融资的各项内容均在上述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因此，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１

、关联方

１

：能源集团简介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福建省属国有企业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由原福建省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

福建省建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福建建材控股”，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整合重组成立，住所：福州市省府路

１

号，法定

代表人林金本，注册资本金

４０

亿元。能源集团以煤炭、电力、港口、建材、民爆为主业，涉及贸易、建工、酒店、医药及科研、勘

查、 设计等行业。

２０１２

年末资产总额

３７６．８８

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８３．６４

亿元，

２０１２

年营业收入

２０２．３

亿元， 入围

２０１２

年中国

５００

强企业第

３８０

位。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含子公司）共向能源集团及其子公司借入资金

９６１１０

亿元。

２

、关联方

２

：能源财务公司介绍

福建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是经中国银监会（银监复［

２０１０

］

６５６

号）批准筹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经中国银监会（银监复

［

２０１１

］

２９５

号）批准开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该公司住所在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

２３９

号物资大厦三楼，法定代表人：卢范经，

注册资本

３

亿元，由能源集团出资

９０％

和厦门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１０％

设立。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

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业务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支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

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

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从事同业拆借。

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与能源财务公司签署了《金融服务协议》，协议约定能

源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提供存款、信贷、结算等金融服务，并根据其自身资金能力范围内给予本公司人民币

３

亿元的综合授

信额度。

关联方

３

：福能融资担保公司

福建省福能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经福建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 许可经营融资

性担保业务的有限责任，有效期限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 该公司现注册资本为

１

亿元，业务范围为主营贷款

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等担保业务和其他法律、法规许可的融资性担保业务。 兼

营范围为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以及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和以自有资金进行的投资。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本次向关联方融资的综合利率为

６．６５％

，系遵循市场原则，以不高于央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现行六个月至一年的贷

款基准利率为

６％

）

＋１％

（本公司规定的最高担保费率）为定价政策。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公司生产经营及发展对融资需要的正常安排，且借款综合利率不高于央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与担保费率

最高不超过《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贷款担保责任风险补偿的规定》所确定的年担保费率

１％

之和即

７％

的水平，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该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本议案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全体七位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杜卫东、王贵长未

参与表决。

本议案事前经公司独立董事郑新芝、胡继荣审查，认为公司向能源集团申请续贷

４．２５

亿元，是公司结合实际情况，满

足公司融资需要的正常行为。 鉴此，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表决。 同日新任独立董事刘宝生先生参与审议，并一起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向能源集团续贷

４．２５

亿元，是公司根据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向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融资的计划》所确定的要点内容进行融资的行为，包括交易定价在内的实际交易内容均不超过股东大会批

准的范围，我们认为本次关联融资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董事会对该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表决同意。

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已经公司股东大会相应授权。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１日

福 建 水 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国 药 集 团 药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姓名 刘勇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沈黎新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程耘

公司负责人刘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黎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程耘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

总资产

４

，

９８３

，

４７６

，

３１７．１９ ４

，

５５９

，

２６９

，

９１１．４８ ９．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２

，

０１７

，

５４０

，

４６９．５８ １

，

７９５

，

７４８

，

５５７．０７ １２．３５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４１

，

３４２

，

３７０．１５ １０６

，

３２７

，

７２９．９９ ３２．９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７

，

４４８

，

６２７

，

２７９．４１ ６

，

３７２

，

８８６

，

１４５．１５ １６．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３２１

，

２３６

，

６２８．２８ ２７３

，

３９０

，

０６６．７６ １７．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３１９

，

７０６

，

５５０．２１ ２７２

，

６８２

，

２９３．０２ １７．２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６．８５ １６．９６

减少

０．１１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６７０９ ０．５７１０ １７．５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６７０９ ０．５７１０ １７．５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７－９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

，

６６４．５９ ７８

，

７７１．３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６８８

，

７６１．６０ １

，

６８８

，

７６１．６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１１５

，

３０５．５５ ４７７

，

７０１．０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３２８

，

４５０．１６ －４９６

，

１０２．５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２２

，

５００．８１ －２１９

，

０５３．４２

合计

１

，

２２７

，

１６９．６７ １

，

５３０

，

０７８．０７

２．２

截至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１８

，

７６０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４．０１ ２１０

，

７０１

，

４７２ ２０１

，

１５６

，

５７４

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其他

３．４５ １６

，

５４１

，

９７６

未知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２．５９ １２

，

３９９

，

５９２

未知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８１ ８

，

６６２

，

７４６

未知

国泰金鼎价值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５７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未知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４５ ６

，

９２９

，

０７９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

合

其他

１．２５ ５

，

９９９

，

９９４

未知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１７ ５

，

５９６

，

０９５

未知

上投摩根阿尔法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１０ ５

，

２８７

，

３９３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产品

其他

１．０１ ４

，

８５８

，

２２９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

分红

１６

，

５４１

，

９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

，

５４１

，

９７６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

，

３９９

，

５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３９９

，

５９２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９

，

５４４

，

８９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５４４

，

８９８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６６２

，

７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６６２

，

７４６

国泰金鼎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９２９

，

０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９２９

，

０７９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５

，

９９９

，

９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９９９

，

９９４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５９６

，

０９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５９６

，

０９５

上投摩根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２８７

，

３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２８７

，

３９３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

保险产品

４

，

８５８

，

２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８５８

，

２２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与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同属一家公司

，

诺安平

衡证券投资基金与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同属一

家公司

。

此外

，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关系

。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高于上年同期数值（

３２．９３％

），主要原因为公司加大

管控力度，促进销售回款产生了积极效果。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控股子公司国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市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合作项目取得进

展，项目合作双方签署了《仓库租赁协议》，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该项目的建设落实。 （详见

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１７

号）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国药集团进一步承诺将以国药控股作为医药商业运营最终唯一平台，积极

推动其内部与国药股份的业务和资产整合工作， 争取

５

年内在条件成熟时尽快全面解决其

与国药股份的同业竞争问题，更加规范上市公司的运作。目前该承诺事项正在履行过程中。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勇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３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１１

股票简称：国药股份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１５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以书面

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

事九名，三名独立董事参加了会议，监事和高管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和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

文的议案。

二、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和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拟向中国农

业银行申请新增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药股份

２０１３

年拟向商业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等业务的议案》，公司原计划向中国民生银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贰亿元整，期限为一

年的综合授信，因受民生银行关联交易条例的影响，该计划需调整。

因此，为了满足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公司拟将该原计划向中国民生银行申请的人

民币贰亿元整的综合授信额度转增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崇文支行，即将向中

国农业银行北京崇文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由原有的人民币伍亿元整调整为人民币柒亿元

整，其中本公司使用额度为人民币陆亿元整，全资子公司国药空港（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使用额度为人民币壹亿元整，期限为一年。

三、会议向董事会通报了国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市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合作

项目的进展情况。

该项目合作双方目前已在《仓库租赁及合作基础协议》的基础上完成了《仓库租赁协

议》的签署，项目后续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之中（《仓库租赁协议》等资料置备于公司证券部）。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３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１１

股票简称：国药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６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公司三位监事全部出席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关于召开监事会议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和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并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

正文的议案。

二、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和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拟向中国

农业银行申请新增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对于以上事项，监事会发表了如下意见：

１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认真审阅了报告，认为该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客观地反映了公

司报告期内的整体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２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拟向中国农业银行申请新增综合授信额度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认为及时做出该项调整有利于保障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降低财务成

本。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３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１１

股票简称：国药股份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１７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项目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８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国药物流有限责任

公司与北京市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合作项目的议案，目前该项目取得了如下进展：

项目合作双方已在《仓库租赁及合作基础协议》的基础上完成了《仓库租赁协议》的签

署，协议基本内容如下：

１

、租赁物业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南路

２０

号

１

幢等

２

幢；

２

、租赁物业建筑面积：

１１５７８

㎡；

３

、房屋所有权证号：京

Ｘ

房权证开字第

０１０４７５

号；

４

、租赁期限：

２０

年；

５

、租金标准：自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２３

年（即租赁期限内前十年）期间的租金标准为

４００

万元

／

年；自

２０２３

年至

２０３３

年（即租赁期限内后十年）期间的租金标准为

５００

万元

／

年；

６

、租赁物业用途：国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承租仓库后，将根据《药品经营企业质量管理

规范》（简称“

ＧＳＰ

”）要求进行改造，以作为第三方医药物流仓储库房及相关的出入库操作

平台使用。

我公司将按照项目规划，继续积极推进项目建设落实，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仓库租赁协议》等资料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３日


